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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是否存在质量上的差别?
———为约翰·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辩护

张 继 亮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市300387)

摘 要:约翰·密尔认为,如果某些种类的快乐在质量上胜过另外一些种类的快乐的话,那么,前一种

类的快乐会胜过“任何数量”的后一种类的快乐。他的这一高级快乐学说一直饱受争议。学者们一方面指责

密尔对快乐按质量进行区分的做法与其功利主义原则相悖;另一方面指责他所进行的对高级快乐学说的“证

明”是一种循环论证;也有批评者指出,人们实际上无法将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区分开。如果这些质疑都是合

理的,那么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就不成立。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他的《逻辑体系》,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质疑都

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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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pleasure)居于古典功利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位置①。因为它是古典功利主义者判定行

为、准则甚至是性格的唯一价值标准。快乐对古典功利主义者如此重要,以至于边沁尝言:“自然把

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

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

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1]58然而,同为古典功利主义者

的密尔虽然与边沁一样将快乐看作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2]35,以及“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
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内在于它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增进快乐免除痛苦的手

段”[2]7,但对于如何界定快乐,密尔与边沁的看法差别很大。边沁只强调快乐存在数量(quantity)
上的差别,而密尔在承认这一点之外又引入质量(quality)来评价快乐的价值。他甚至认为,如果说

某些种类的快乐在质量上胜过另外一些种类的快乐,那么前一种类的快乐会胜过“任何数量”[2]9的
后一种类的快乐[3]。密尔引入质量来评价快乐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人们纷纷指责他背离了边沁式

功利主义传统,更有论者甚至认为他的这一观点“与功利原理完全相悖”[4]。不仅如此,这种指责甚

至变成了一个传统[5]。然而,问题在于,密尔的高级快乐原则真的背离了边沁式功利主义传统? 它

真的与快乐主义或功利原理“完全相悖”? 本文认为密尔的高级快乐原则并没有背离边沁式功利主

义传统,更没有与功利原理相冲突。为了更为详尽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第一部分首先概括密尔高

级快乐学说的四个维度及批评者们对这四个维度的批评;第二部分将从密尔的《逻辑体系》出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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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典功利主义包含两方面的原则:一个原则是后果原则(theconsequentialistprinciple),即一个行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在于

它带来善(goodness)还是恶(wrongness);另一个原则是快乐原则(thehedonistprinciple),即快乐是唯一自身是善的事物,而痛苦是唯一

自身是恶的事物。参见QUINTONA.UtilitarianEthics[M].London:Macmillan,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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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批评者们对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前两个维度的批评;第三部分将反驳批评者们对密尔高级快

乐学说中后两个维度的批评;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一、高级快乐学说及其批评者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曾提出一套计算快乐与痛苦的方法,这套方法也被称为“快乐

算术”(felicificcalculus)。根据这一方法,人们判定某项快乐或痛苦的价值时只需要考虑它在“强
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临近或偏远”“丰度”“纯度”以及“广度”等七方面的数值即

可[1]87-90。换言之,在边沁看来,快乐与快乐、痛苦与痛苦以及快乐和痛苦之间的差别完全体现在数

值或数量上的差别,即使它们在质量上存在差别,这一质量上的差别也完全可以转化为数量上的差

别:“抛开偏见,针戏(thegameofpush-pin)与音乐和诗歌这些技艺、科学具有同等的价值。”[6]由于

边沁没有从本质上对快乐进行质量上的区分,所以,这一观点一直饱受批评者的指责。例如,卡莱

尔(ThomasCarlyle)就将功利主义学说蔑称为“猪的哲学”(pigphilosophy)[7]。
为了回应批评者的批评,密尔提出了按照质量来评定快乐价值的“高级快乐学说”(thedoctrine

ofhigherpleasures)[8]。在密尔笔下,这一学说包含四个维度[9]:D1.作为一个种类(akind)的“心灵

的快乐”从根本上说要比“肉体的快乐”“更值得欲求,更有价值”[2]8-9;D2.“心灵的快乐”比“肉体的

快乐”“更值得欲求,更有价值”体现在,前者在“质量上占优,相对而言快乐的数量就变得不那么重

要了”,人们“不会为了任何数量的合乎他们本性的”后者而舍弃前者[2]9;D3.“至于快乐质量的判

定,以及有别于数量衡量的质量衡量规则”[2]12则完全依靠“有能力的裁判”(thecompetentjudge)的
“裁决”(verdict)[10]213,“而如果他们的意见有分歧,那么唯有其中多数人的裁断,才是终审裁

决”[2]11;D4.“有能力的裁判”或大多数“有能力的裁判”的“终审裁决”是他们“显著地偏好那种能够

运用他们的高级官能的生存方式”,他们宁愿选择“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

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2]9-10

就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的四个维度而言,D1和D2意在说明高级快乐及其特点是什么,而D3
和D4意在说明鉴别高级快乐的标准及其结果。D1和D2明确了“心灵的快乐”即“理智的快乐、感
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2]8。而且,“心灵的

快乐”“远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并不只是指“心灵的快乐”在数量上要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即
不只是指与“单纯感官的快乐”相比,“心灵的快乐”在数量上占优势,或者更具体地说,“心灵的快

乐”比“单纯感官的快乐”“更加持久、更加有保障、成本更小等等”[2]8,而在于“心灵的快乐”从其“内
在属性”(intrinsicnature)[10]211上说要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D3和D4意在说明判定快乐质量的

标准———诉诸“有能力的裁判”或者大多数“有能力的裁判”———及其结果。所谓“有能力的裁判”是
指那些对“心灵的快乐”和“单纯感官的快乐”都“同等熟悉并且能够同等地欣赏和享受它们”[2]9,并
且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察的习惯”[2]12的人[11]。这些“有能力的裁判”的选择很清楚,即高级快

乐优于低级快乐,或者更贴切地说是:“偏好那种能够运用他们的高级官能的生存方式。极少有人

会因为可以尽量地享受禽兽的快乐而同意变成低等的动物;凡聪明人都不会同意变成傻瓜,凡受过

教育的人都不愿意成为无知的人,凡有良心和情感的人,即使相信傻瓜、白痴和流氓比他们更满意

于自己的命运,也不愿意变得自私卑鄙……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

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2]9-10

许多批评者对密尔高级快乐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布拉德利(F.H.Bradley)和摩尔(G.
E.Moore)针对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的D1与D2提出批评。他们认为,既然密尔认为某些高级快

乐“质量上占优”,从而任何数量的低级快乐“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密尔实际上引入了一个非

快乐主义要素的“质量”,它本身会产生价值,因此,密尔实际上背离了快乐主义,因为快乐主义者认

为只有快乐是唯一产生价值的因素。布拉德利指出:“高级快乐……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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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会诉诸快乐的数量,除非我们诉诸快乐之外的事物。但是,如果我们舍弃快乐,我们不仅要

放弃最大数量原理,而且我们要完全放弃快乐主义。”[12]同样,摩尔也指出:“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

样,如果你和密尔一样认为你要考虑快乐的质量,那么你就不再认为作为目的的单纯快乐本身是

善,因为你暗示其它事物,其它没有呈现在所有快乐中的事物,作为目的同样也是善。”[13]既然密尔

的高级快乐学说据说与功利主义相悖,那么他如何才能摆脱这一指责呢? 在西季威克等人看来答

案好像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快乐在质量上的区别化约为数量上的区别,“密尔和其他人所认为的质

量上的差别仍然可以被视为偏好的基础,只要这些差别可以化约为数量上的差别”[14]。然而,问题

在于,如果密尔笔下的快乐在质量上的差别要化约为数量上的差别才能摆脱指责的话,那么他的功

利主义学说仍然没有超越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因此,它仍然不能摆脱卡莱尔等人的批评。综上所

述,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D1和D2似乎面临一个困境:“或者质量化约为数量,密尔因而就没能发

展边沁的学说,或者密尔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快乐主义者。”[15]32

批评者们除了质疑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的D1和D2之外,他们还对D3和D4提出了批评。有

批评者认为,密尔对高级快乐学说的“论证”是一种循环论证。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著作

集》(TheCollectedWorksofJohnStuartMill)主编罗布森(JohnM.Robson)就认为,“一个人倾向

于运用高级能力是因为他拥有、使用以及倾向于使用它们。人们应该去问一下那个倾向于享受高

级快乐的人这些高级快乐是否是更高级”,而不是诉诸他们的选择,否则这就是一个循环论证:“有
能力的裁判”选择高级快乐,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高级快乐呢? 因为事实表明他们选择了高级快

乐,这一循环论证存在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证明什么是高级快乐[16]。学者巴罗(RobinBarrow)也同

样认为密尔在说明D3和D4时犯有循环论证的错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如果他(指密

尔———笔者注)认为同时体验两种快乐的能力使一个人成为有能力的裁判,那么他混淆了有能力的

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如果他不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他的这一论点需要清晰地界定有能力这一概

念,同时,它也需要一些证据以表明有能力的裁判在那种情况下会坚定地选择高级快乐。”[17]此外,
也有批评者隐含地批评了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的 D4。例如,密尔研究专家韦斯特(HenryR.
West)认为,“有能力的裁判”无法将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区分开来,因为在精神快乐和肉体快乐之

间存在很多重合的部分,人们实际上无法精确地将它们区别开来[18]52-53。例如,当我们在喝一杯美

味的咖啡时,我们不仅享受低级快乐,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可能沉浸在回忆与咖啡有关的历史知

识之中,从而享受到知识上的乐趣或快乐[15]30。
如果布拉德利、摩尔、西季威克、罗布森以及韦斯特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密尔高级快乐学说就

难以成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密尔为功利主义的辩护就不成立。不仅如此,他作为逻辑学家的身

份也受到质疑。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批评者们的批评真的成立吗? 他们真正地理解了密尔的

高级快乐学说吗?

二、快乐、“愉快”以及快乐在质量上的差别

实际上,不管布拉德利、摩尔还是西季威克都认为,快乐只有数量的差别而没有质量上的差别,
如果人们要强调快乐在质量上存在差别,并且如果这一差别不能化约为数量上的差别,那么他们就

不是一个快乐主义者。然而,密尔虽然一方面强调快乐在质量上有差别,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无论

快乐在质量上有多大差别,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快乐是因为它们都含有“愉快”(pleasantness)这一根

本性要素,而且“愉快”是人们在衡量快乐价值时唯一需要考虑的要素,所以,密尔根本没有引入一

个评价快乐价值的非快乐性要素[19]。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以上两点,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密尔的

《逻辑体系》(ASystemofLogic)。
密尔在其《逻辑体系》中曾指出,普遍名称(generalname)与个体名称(singularname)相对,普

遍名称是指“在保持这个名称意思不变的前提下,对于数量不限的一组事物,人们能够用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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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事实地肯定其中的每一个事物;个体名称或个别名称指的是某个名称,人们只能用这个名称肯

定一个事物。”[20]而具体名称(concretename)与抽象名称(abstractname)相对,“具体名称是表示

某个事物的名称;抽象名称是表示事物某种属性的名称”[20]25。具体名称与普遍名称合在一起就构

成了具体普遍名称(concretegeneralname)。在密尔看来,具体普遍名称是具有内涵的(connota-
tive),“一切具体普遍名称都是内涵名称”[20]28,具体而言,具体普遍名称“直接表示一些主体,间接

表示它们的属性;它表示一些主体,并且暗含、涉及或表明,或者就像我们因此所说那样表示它们的

属性”[21]32。例如,人类就是一个具体普遍名称,我们可以用它来称呼每一个人,不仅如此,它还内

涵“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理性”[20]28-29等诸如此类的人类属性。
由于密尔认为快乐属于知觉(feelings)或意识状态(statesofmind)的一部分[20]44,同时,他又认

为,“像其他一切具体普遍名称一样,知觉的名称也是内涵名称”[20]100,所以,快乐像其他具体普遍名

称一样也内涵某一特定属性,这一属性即“愉快”(pleasantness)[22]257,这一属性内含在所有被称为

快乐这一名称的各个具体的知觉或意识状态之中[18]58-61。虽然密尔认为属性包括三类,即“质量、数
量和关系”[21]65,因而“愉快”在“质量、数量和关系”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快乐之间存在差异,但是

“愉快”仍然是构成快乐之间差异的根基或“内在属性”,所有的“质量、数量和关系”之间的差异只有

通过“愉快”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当密尔强调快乐在质量上有差别时,他没有引入一个非快乐性因

素来区分快乐的价值,他仍然是在考虑快乐的“内在属性”———“愉快”的差别。换言之,“质量、数量

和关系”只是快乐的非独立的外在属性,而只有“愉快”才是快乐的内在属性[23]。因而,快乐虽然由

于在质量上存在差别而造成它们在价值上有差异,但这一差异来源是质量这一非快乐性因素,但它

并不是由质量这一非快乐性因素构成的。
既然“愉快”不仅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密尔笔下“快乐”的概念,而且还能防止人们歪曲其高级

快乐学说,密尔应该意识到需要准确地阐明“愉快”的意涵。然而,奇怪的是,密尔在其著作中并没

有清晰地解释其准确的含义。要厘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密尔对相似(resemblance)这一

关系属性的看法。
密尔认为具体普遍名称的相似是其关系属性之一,而且,他认为相似这一属性有两种表现形

式。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将一系列事物归为一类事物的依据“不仅仅依靠普遍的相似性:人们依

靠的相似性是那些为所有事物共有的一定的共同属性;并且,这些特性就是那些术语所内涵的特性

……不是简单的相似性”[21]102。在这种情况下,具体普遍名称实际上内涵一些复杂的相似性,但实

际上它们可以分解为一些简单的相似性[20]65,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简单的相似性可以被用

来界定某个具体普遍名称[20]130-131。相似这一关系属性不只是以这种形态存在,它可以以截然不同

的难以分析的形态存在。密尔指出,知觉这一具体普遍名称所内涵的“只有相似性,这一类别不是

建立在别的任何特定的相似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难以分析的相似性基础上……像其他具

体普遍的名称一样,知觉的名称是内涵性的;但是它们仅仅内涵一种相似性。当人们称谓任何单个

知觉时,它们所表达的是与其他我们习惯上用同一名称所称呼的感觉之间存在的相似性(like-
ness)”[21]103-104。而且,密尔在另外一处也指出,相似这一知觉“是我们自然禀赋的一部分……我们

很难对它进行分析……相似和不相似这些属性是奠基于事实基础之上的……它们是独特的、无法

分辨的并且是难以解释的”[21]70。由于快乐属于知觉这一范畴,所以,不同快乐之间的相似性———
“愉快”———是难以分析的,人们因而也就难以对它进行界定,难以对它进行说明和解释[22]260-263。

借助密尔对相似知觉的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对快乐进行质量上的区分或者他对心

灵的快乐/高级快乐与肉体的快乐/低级快乐的区分。密尔在《功利主义》中虽然提出以质量划分快

乐,但是,除了将高级快乐与人的高级能力联系在一起之外,他并没有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或依据。
在《逻辑体系》中,他只是浮光掠影地提到事物之间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差别:“假设有两个事物,
除了数量,这两个事物毫无差异,比如,1加仑水和超过1加仑的水……再举另外一种情况。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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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对象,其一是1加仑水,其二是1加仑红酒……我们说,在第一种情况下,差异体

现在数量上;在第二种情况下,差异体现在质量上”[20]67,但对于事物之间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差

异的意涵是什么,密尔却所言甚少,他只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逻辑学的研究范畴”[20]67。密尔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如前所说的那样,他意识到相似的知觉与不相似的知觉难以分析以及

难以界定,所以他下结论说难以从逻辑上说明两种情况的真正差异。进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密尔所

提出的对事物在数量上的差别的看法为依据来推测他对事物在质量上的差别的看法。
密尔在举出上述两个例子之后,接着说:“1加仑水和1加仑红酒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1加仑

水和10加仑水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称之为他们的数量。就像我不打算解释任何其他种类的相似

与不相似一样,我也不打算解释这种相似与不相似。”[21]73而且,密尔补充说,对于这种数量上的差

别或不相似,“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够说出来;就像没有人能够在没有看到白色的情况下能

够说出它是什么一样”[21]73。正是基于相似或不相似的知觉难以分析以及难以界定这一事实,密尔

才“不打算解释”数量上的“这种相似与不相似”,而且,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他也“不打算解释”质量上

的“这种相似与不相似”,因为,除了将高级快乐与智力、道德以及审美等高级能力联系在一起,并将

判断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差别的标准诉诸有能力的裁判之外,人们要达到这一目的即使不是不可

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密尔对快乐进行质量上的区分这一问题着墨不多的原因,我们需要探究他对

种类(kind)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功利主义》中除了有一次将快乐与类别(class)联系在一起

之外[10]213,他在其他各处都将快乐与种类联系在一起[10]211-213。密尔在《逻辑体系》中曾把种类与类

别区分开。在他看来,类别包含这样一些事物,即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特定差别屈指可

数”[21]122,而相比之下,种类包含如下一些事物:“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着无限多的差别”,更具

体地说,它们与其他事物在属性上的区别“在数目上不仅非常多,而且,这一差别对我们而言是难以

穷尽的……可以被看作是无限的”[21]123。基于对种类的属性在数量上“难以穷尽”以及“是无限的”
这一认识,密尔在其著作中除了将高级快乐与人类所具有的高级能力联系在一起之外,并没有对高

级快乐的属性或快乐在质量上的差别进行过多的描述或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密尔笔下的各种快乐虽然在质量上有差别,但它们之间的差别都

是通过内在于它们都含有“愉快”这一根本性要素体现出来的,换言之,“愉快”是构成快乐的内在属

性,而数量、质量只是构成快乐的外在或依附性属性。所以,快乐之间的差别来源于“愉快”这一构

成快乐的内在属性上的差别,而快乐的数量与质量只是一些外在的属性,因而,它们并不构成区分

快乐价值高低的根本性标准,快乐的差别来源于构成快乐内在属性的“愉快”。所以,布拉德利等人

的批评是不成立的。此外,由于密尔认为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这一关系性属性难以分析,所以,他没

有能够对快乐的内在属性———“愉快”———进行界定。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密尔认为相似的知觉难

以分析,再加上他将快乐与种类联系在一起,而种类所具有的属性在数量上“难以穷尽”以及“是无

限的”,这就可以解释密尔为什么没有能够从逻辑上详细阐明快乐在质量或种类上的差别,以及他

为什么要诉诸有能力的裁判去判定快乐在质量上的差别。这不仅是造成人们对密尔笔下快乐在质

量上的区分充满困惑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人们对他的高级快乐学说充满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循环“论证”与“有能力的裁判”

密尔诉诸D3、D4来说明D1与D2,正是基于上文曾提到的相似这一关系属性是难以分析的以

及快乐的种类之间在属性上的差别是“难以穷尽”以及“是无限的”这一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

为人们不能用严格的逻辑去界定甚至去证明D1与D2,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体验去确认D1与D2,
即如果人们自己在现实当中体验到D1与D2,那么他们自身的经验就检验了D1与D2的正确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在密尔的《逻辑体系》中找到相关的说法。密尔在《逻辑体系》第六卷中

61



曾区分了艺术(Art)与科学(Science)。其中,艺术与规范性命题有关,而科学与事实性命题有关,
“科学命题断定事实:一种存在,一种共存,一种序列,或一种相似……其谓项是由是或将会是表达

的命题”[24]143。相比之下,艺术命题“并不断定某物是什么,而是吩咐或建议应该做什么……其谓项

是由应该或应该是表达的命题”[24]143。对于与艺术相关的命题而言,“它们断定的事实是,被推荐的

行为在说话者的心灵中激发了赞同的感受。然而,这还没有对问题寻根究底,因为说话者的赞同并

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别人应该赞同;而且即使对于他来说,它也不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理由”[24]143。
从密尔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推断人们对快乐价值的判定并不构成对它的界定或证明,而只能算是

对它的检验。所以,密尔笔下的D3、D4只是对D1和D2的一种检验,这一检验并不是罗布森所说

的“循环论证”。因为在密尔看来D1与D2无法被证明,所以罗布森对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D3、D4
是一种“循环论证”的指责是不成立的。

假如我们接受密尔高级快乐学说中的D3、D4只是对D1和D2的一种检验而不是证明,那么我

们如何看待韦斯特对密尔的D4的批评? 因为,如果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在意识,我们会发

现韦斯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然而,密尔也意识到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不

是绝对的。在将快乐划入知觉或意识状态之中以后,他意识到人们实际上很难将高级快乐与低级

快乐区分开,因为人们很难将感官层面的知觉与心灵层面的知觉区分开:“从哲学角度看,这种分类

(指的是对感官层面的知觉与心灵层面的知觉的区分———笔者注)毫无依据。就算感觉也是心灵的

状态,而非感官状态,我们也无法将两者截然分开……这种区分不是针对我们的知觉,而是针对引

起知觉的因素。无论什么知觉,一经产生,都属于意识状态。”[20]50-51密尔虽然认为难以将高级快乐

与低级快乐区分开,但他之所以做出这一划分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认为感官快乐是被动的

(passive)快乐,是人们被动感受到的快乐,而高级快乐是积极的(positive)快乐,是人们积极运用高

级能力感受到的快乐[10]215,因而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有差别。其次,更重要的是,他是为了回应卡

莱尔等人将功利主义学说等同于“猪的哲学”或“仅仅配得上猪的学说”的批评[22]255。
在明确了批评者们对D3和D4的批评不成立之后,人们可能会进一步提出与D3和D4相关的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密尔为什么认为需要诉诸“有能力的裁判”? 难道普通人的感受或经验

不能充当检验的标准? 与之相关的是,为什么“有能力的裁判”之间会存在分歧? 第二个问题是,
“有能力的裁判”如何看待“不会为了任何数量的合乎他们本性的”肉体快乐而舍弃精神上的快乐这

一点? 难道说,对于“有能力的裁判”而言,这意味着人们不会为了放弃任何一丁点精神上的快乐而

去获得任何数量甚至是无限多的肉体快乐?
第一个问题中的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同种类的快乐的属性差别是“难以穷尽”和

“无限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像通过一个类别(class)中的事物所具有的属性来推测这一类别中的其

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那样,通过一个种类的属性来推测另外一个种类所具有的属性。关于不同种

类的属性的充分而客观的知识,人们只有通过“对种类本身进行观察和体验才能获得”[25]719,这就需

要人们具有“留心观察的习惯、丰富的经历以及良好的记忆力”[25]659。然而,由于密尔意识到,人们

在“知识和才智上不相同”,与一些人相比,另外一些人“比较聪明”[26],以及“天才之士乃是且恐怕

永远都是很小的少数”[27]76;同样,密尔也认为,人们在是否具有观察的习惯以及观察能力的强弱、
经历是否丰富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记忆力等方面差异很大,即人们在“观察力”“辨别力”“推理和判

断力”等方面的能力相差很大[27]69,所以,只有那些具有“留心观察的习惯、丰富的经历以及良好的

记忆力”的“有能力的裁判”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判定[28]。不仅如此,由于“有能力的裁判”不管是

观察的习惯、经验还是记忆力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再加上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偏好,所以,即使他们在

上述方面优于普通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会存在分歧,当这一分歧出现的时候,“多数人的裁断,才
是终审裁决”[2]11。

目前学 术 界 对 于 第 二 个 问 题 的 看 法 存 在 分 歧。对 这 一 问 题 主 流 的“标 准”看 法 是 赖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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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athanRiley)的观点[29]。赖利认为,对密尔来说,(多数)“有能力的裁判”如果面对两种快乐,
其中一种快乐在质量上要比另外一种快乐高,那么,高级快乐就“无限地优于”低级快乐,这体现在:
“即使一丁点的高级快乐也比任何数量(不管数量有多大)的低级快乐要更有价值,因此是一种更大

的快乐。”[30]如果密尔真的像赖利那样持有这一观点,那么,他就会受到人们的批评,因为根据常

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包括哲学家们)不可能这么做,也无法这么做,而这是因为,根据边际效用

递减规律,人们不可能一直无限度地沉迷于一种快乐,即使这种快乐是高级快乐。有学者就质疑赖

利这一解读方式。例如,佩特里(ChristophSchmidt-Petri)就认为,密尔其实并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他其实想说的是,面对两种数量上有差别的快乐,如果(多数)“有能力的裁判”相对于那种数量较多

的快乐倾向于选择那种数量上较少的快乐,那么,(多数)“有能力的裁判”的选择就证实了被选择的

那种快乐在质量上要优于另外一种快乐[31]。
本文认可佩特里的观点而不同意赖利的观点。首先,赖利的解读在《功利主义》中找不到支撑

性的论点。密尔指出,“有能力的裁判”要对比“两种生存方式”[2]11,对他们来说,以运用高级能力为

主的“生存方式”要“无限地优于”以运用低级能力为主的“生存方式”,即:“极少有人会因为可以尽

量地享受禽兽的快乐而同意变成低等的动物;凡聪明人都不会同意变成傻瓜,凡受过教育的人都不

愿成为无知的人,凡有良心和感情的人,即使相信傻瓜、白痴和流氓比他们更满意于自己的命运,也
不愿意变得自私卑鄙……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

个满足的傻瓜。”[2]9-10简言之,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密尔的观点很清楚,他意在强调,以享受高级快

乐为主的生存方式要“无限地优于”以享受低级快乐为主的生存方式。
但是,如果人们选定以享受高级快乐为主的生活方式,那么,密尔是否还认为(多数)“有能力的

裁判”会为了增加一丁点的高级快乐而舍弃任何数量的低级快乐?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违反人们

的常识,如果一个人在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黑格尔哲学之后感到疲惫时,他通常会选择稍事休

息,例如喝咖啡或外出散步,他肯定不会为了再增加一丁点的高级快乐而去继续研究黑格尔哲学。
密尔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有能力的裁判”“不会为了任何数量的合乎他们本性的”肉体快乐而

舍弃精神上的快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指出“有能力的裁判”会选择“合乎他们本性”的肉体上的

快乐,这意味着,他们不会为了再增加一丁点的高级快乐而舍弃任何数量的低级快乐。假如赖利继

续说,如果有能力的裁判真的就是如此选择的话,即不会为了任何数量上的低级快乐而舍弃哪怕一

丁点的高级快乐,那么这名有能力的裁判会支撑他自己的论点。但赖利的这个反驳并不成立,因
为,密尔意识到有能力的裁判在判定生活方式的孰高孰低时也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分歧,当分歧出

现时,“那么唯有其中多数人的裁断,才是终审裁决”[2]11。按照常识,多数有能力的裁判在享受了一

长段时间的高级快乐后会面临高级快乐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如果他转而去享受一小段时间的

低级快乐,之后他会继续享受高级快乐。密尔自己的相关论述也支持这一判断:“令人满足的生活

似乎有两个要素,宁静与兴奋,人们常常发现,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就足以使人感到满足。许多人如

果处于非常宁静的状态,就会发觉一点点快乐便能让自己感到满足;与此相反,许多人如果处于非

常兴奋的状态,则能承受很大程度的痛苦。可以肯定,即便让大众时而宁静时而兴奋,也完全是可

能的;因为这两者完全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天然就是联盟,任何一者的延长都是对另一者的准备,都
会激起对另一者的希望。”[2]14所以,大多数有能力的裁判的实际做法可能会与赖利的判断相左,他
的判断只适合极少数人。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佩特里的观点是正确的。

所以,综上所述,在密尔看来,(多数)“有能力的裁判”会认为以享受高级快乐为主的生存方式

“无限地优于”以享受低级快乐为主的生存方式,在以享受高级快乐为主的生活方式之下,他们不会

为了享受特定的高级快乐而放弃任何数量或者说无限数量的低级快乐。密尔的这一看法正好预见

了韦斯特的观点:在精神快乐和肉体快乐之间存在很多重合的部分,人们实际上无法精确地将它们

区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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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密尔兼用数量和质量来评价快乐的这一高级快乐学说使功利主义摆脱了诸如卡莱尔等批评者

的批评,与此同时,它实际上并没有像许多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背离了边沁式功利主义传统,更没

有“与功利原理完全相悖”。因为,“愉快”仍然是快乐的内在属性,质量这一属性并不构成快乐的内

在属性,它要通过“愉快”这一内在属性起作用。当然,密尔也意识到他无法从逻辑上清楚地说明这

一点,或者说,这一点“无法得到推理性的证明”[2]35,他只能诉诸人们的“感官”与“内心意识”[2]35来
“观察”与“判定”[2]3:人们只要反思一下自己的经验或省察一下自己的内心意识就会发现,“愉快”
是构成快乐的内在属性,而数量、质量只是构成快乐外在的或依附性属性,所以,快乐之间的差别来

源于“愉快”这一构成快乐的内在属性上的差别,而快乐的数量与质量只是一些外在的属性,因而,
它们并不构成区分快乐价值高低的根本性标准。此外,与之相似的是,密尔笔下“有能力的裁判”对
快乐价值的判定并不构成对快乐价值最终界定或证明,它们只能算是对快乐所具有的价值的检验。
所以,“有能力的裁判”对快乐价值的检验并不构成罗布森所批评的“循环论证”。最后,密尔笔下的

多数“有能力的裁判”的体悟与认知都与大部分正常人的体悟与认知无异,他们对高级快乐或低级

快乐的选择都符合人们的“常识”,换言之,他们不会为了“一丁点的高级快乐”而舍弃任何数量的低

级快乐,他们会认为以享受高级快乐为主的生存方式“无限地优于”以享受低级快乐为主的生存方

式。总之,只要我们按照密尔的思考模式去分析他的高级快乐学说,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学说并不存

在批评者们所指出的一系列问题。批评者们之所以批评密尔的这一学说,一个非常可能的原因在

于他们没有仔细分析密尔的《逻辑体系》,或者说,他们没有将这一学说置于密尔的经验论思维框架

下去思考。
密尔对《论自由》与《逻辑体系》这两本书充满自信。在其自传中,他以略带自负的口吻说,这两

本书“看来比我其余作品会传世更久”[32]。不仅密尔自己这么认为,密尔的朋友斯特林(JohnSter-
ling)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甚至夸张地认为《逻辑体系》的影响力“会与英格兰一样长久”[33]。然

而,不幸的是,现在看来,抛开《论自由》不谈,密尔和斯特林对《逻辑体系》的评价存在过高的嫌疑。
因为,虽然《逻辑体系》在其出版后不久就立刻被奉为经典(当然很多人只是慕名而收藏此书,但并

没有阅读过这本书)[34],但这一经典的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虽然现在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去读《逻
辑体系》,但密尔在《逻辑体系》中提出的对具体普遍名称、相似、种类以及对科学与艺术的区别等问

题的看法为人们准确理解其高级快乐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在准确理解密尔《逻辑体系》的
基础上,人们才能真正理解他的高级快乐学说的意涵,才能有效地反驳批评者们对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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